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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份收购意向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湘佳股份”）与湖

南三尖农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陈琼武、陈其军、王美香、

张德志于 2020年 8月 18日签署了《股份收购意向协议》（以下简称“意向协议”），

公司拟收购标的公司 70%的股份；2020 年 11 月 28 日签署了《<股份收购意向协

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 

2、2020年 12 月 23日，各方签署了《股份收购意向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本协议为《意向协议》的补充，双方尚处于合作细节的审议阶段，能否达成正式

合作及具体合作方案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风险。 

 

 一、前次交易概述 

各方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签署了《股份收购意向协议》，公司拟收购标的公

司 70%的股份；2020 年 11 月 28 日签署了《<股份收购意向协议>之补充协议》。

公司与《股份收购意向协议》各签署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意向协议》的签署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详见公司 2020 年 8 月 19 日、2020

年 11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2020-061） 

 

二、本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补充协议签署主体 



1、购买方：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2、被收购方：湖南三尖农牧有限责任公司（乙方） 

3、被收购方主要股东（丙方）： 

（1）陈琼武，身份证号码：430725********0017； 

（2）陈其军，身份证号码：430111********0410； 

（3）王美香，身份证号码：432426********7303； 

（4）张德志，身份证号码：432426********0076。 

（二）本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为加快推进标的公司股份收购进程，甲乙丙三方经协议一致，签订如下补充

协议。 

定义： 

1、股权交割日（股权转让基准日）：指工商登记部门对转让股权的变更登记

之日。 

2、目标公司或有负债：是指由于股权转让基准日之前的原因，在股权转让

基准日之后使目标公司遭受的负债，而该等负债未列明于出让方股权转让基准日

前的法定账目中也未经双方作账外负债确认的，以及该等负债虽在出让方股权转

让基准日前的法定账目中列明，但负债的数额大于账目中列明的数额的，其大于

的部分。 

第一条 甲乙丙三方综合考虑标的公司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盈利能力、战

略规划及审计、评估机构初步工作成果等因素，初步确定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为审计、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全部权益价值不超过捌仟万元整（80,000,000.00

元），对应 70%股权价值不超过伍仟陆佰万元整（56,000,000.00 元），最终以审计、

评估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为准，并在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结果基础上由各方协商

一致后最终确认本次收购的股权转让价格。 

第二条 各方同意，甲方于本补充协议签订后 3 日内向标的公司银行帐户支

付股权收购预付款贰仟万元整（¥20,000,000.00 元），作为对丙方所持标的公司股

权收购的对价，该预付款可在各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收购协议且甲方向丙方及

其他股东履行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时，予以相应抵扣。 

该股权收购预付款用于规范标的公司评估基准日前的股权结构和资产权属，



在签订正式股权转让/收购合同前，丙方不得私自占有。如甲乙丙三方最终未能

达成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收购协议，在甲方向乙、丙方发出返还预付款通知之

日起 5 日内，乙丙双方应负责共同返还甲方支付的股权收购预付款及相应利息

（该等利息自乙方收到该预付款之日起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 1.5 倍计

算）。 

第三条 标的公司在本次收购股权交割日前所负的一切债务，包括但不限于

标的公司应付但未付的员工薪酬及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费用；因工伤而产生的

抚恤费用；因违反与第三方的合同约定而产生的违约责任；因违反相关行政法规

而产生的行政处罚；因诉讼、仲裁等纠纷所产生的支出或赔偿；应缴但未缴的税

费；未向甲方披露的其他债务或责任、以及收购完成后因收购前标的公司生产经

营的各项原因造成的标的公司或有债务均由乙丙双方承担；有关行政、司法部门

对标的公司因此次收购之前所存在的行为所作出的任何提议、通知、命令、裁定、

判决、决定等所确定的义务；以及因上述原因给甲方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均

由乙丙双方共同承担。 

第四条 意向协议及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在签订正式股权转让/收购协议前，

三方可另行协商再签订意向协议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意向协议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第五条 本补充协议一式 6 份，各方各执 2 份，自甲乙双方盖章及法定代表

人签字，以及丙方签字之日生效。 

 

三、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为《意向协议》的补充，双方尚处于合作细节的审议阶段，能否

达成正式合作及具体合作方案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风险。具体投资事宜尚需各方

共同协商确定，并以最终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 

2、《意向协议》、《补充协议（一）》及本补充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可能存在

项目进展未达预期、法律法规或政策调整等不确定性或风险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

素造成的风险。 

3、公司将根据投资项目的后续进展，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股份收购意向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特此公告。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 月 25日 


